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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生态办〔2018〕3 号

关于印发《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正版软件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部门、单位：

现将《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正版软件管理办法》印发

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正版软件管理办法

2018 年 5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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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正版软件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学校使用正版软件行为，切实增强尊

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推进软件正版化工作，根据国务院办

公厅《政府机关使用正版软件管理办法（国办发[2013]88 号）文

件精神和《湖北省推进企事业单位正版软件工作实施方案》（鄂

正版发[2017]5 号）有关要求，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软件包括计算机操作系统软件、办公软

件和杀毒软件三类通用软件。

第三条 学校的计算机等办公设备及系统应使用正版软件，

不得使用未经授权和未经软件产业主管部门登记备案的软件。学

校工作人员不应随意在计算机办公设备及系统中安装或卸载软

件。

第四条 学校购买的正版软件可安装在学校办公室、实验室、

公共计算机房、多媒体阅览室等教学、科研、管理和服务场所的

任何计算机上。

第五条 正版软件的管理和使用应坚持统一政策、归口管理、

责任到人、科学使用、安全管理的原则。学校软件正版化费用纳

入学校年度财务预算，确保软件正版化工作资金到位。

第六条 学校各单位、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为软件正版化工作

第一责任人，负责本单位、本部门使用正版软件的推进工作。各

单位、各部门的计算机使用人员为软件正版化工作的直接责任

人，应切实增强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自觉使用正版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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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校园信息化领导小组负责贯彻落实国家有关软件正

版化工作的政策和法规，负责全面监督本办法的贯彻和落实情

况。

第八条 设备处是正版软件资产的管理部门，参照《行政单

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令第 35 号)及学校设备管理

办法（鄂生态办〔2017〕28 号）对软件资产进行统一管理。

第九条 设备处具体负责软件正版化工作。按照勤俭节约、

确保信息安全的原则，充分考虑实际工作需要和软件性价比，科

学合理制定软件采购年度计划，负责正版软件服务器端的部署、

升级、维护工作，负责监督检查软件正版化工作的开展情况和执

行情况。

第十条 采购软件应当严格执行学校的有关规定，严格遵守

国家软件产品管理制度，采购软件产业主管部门登记备案的软件

产品，准确核实拟采购软件的知识产权状况，防止侵权盗版软件

产品进入政府采购渠道。采购时应当明确需采购软件的兼容性、

授权方式、信息安全、使用年限、技术支持与软件升级等售后服

务要求。

第十一条 防止可能侵犯软件版权的风险应注意：

（一）电脑内已安装未获授权的软件，应立即移除。

（二）对以团体身份获得特许使用权的软件，需确保已安装

的软件的数目没有超过已采购的软件许可数目。

（三）购买新的电脑时，已预装相关软件的，要核对该软件

是否已获得许可，及取得相关的证书。

（四）加强版权意识，不准向其他单位或个人提供任何正版

软件。因向其他单位或个人提供正版软件而造成版权纠纷者，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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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提供人承担一切后果。未取得拥有人的明确批准，不得复制

及更改软件。

第十二条 学校工作人员不准从事下列行为：

（一）擅自复制和销售计算机软件产品的复制品。

（二）在购买计算机等设备时，要求或允许销售商安装非正

版软件。

（三）超越授权使用许可合同的要求扩大安装范围。

（四）未经授权把计算机软件放在网上供他人下载。

（五）明知是未经授权的计算机软件而从网上下载。

（六）故意规避或者破坏软件著作权人为保护其著作权而采

用的技术措施。

（七）故意删除或者改变计算机软件权利管理信息。

第十三条 学校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由学校有关部

门责令改正；造成他人损失的，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情节

严重的，对相关责任人依法给予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

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四条 推进使用正版软件工作中各单位、各部门在履行

职责的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消极塞责的，由

学校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相关责任人依法给予处分；涉嫌

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设备处负责解释。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8 年 5 月 2日印发


